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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应急管理局文件 

京应急规文〔2020] 5 号 

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印发 

《北京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总监制度实施办法 

（试行）》的通知 

各区应急管理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运行局，各市属企业、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强化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完善安

全管理体系，全面提升安全生产管理能力和水平，按照《北京市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双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 285 

号）要求，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制定了《北京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

总监制度实施办法（试行）》，现印发你们。请各区、各有关单位 



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北京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总监制度 

实施办法（试行） 

第一条为深入贯彻落实《北京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规定》（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 285 号）和中共北京市委、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实施

方案》（京发〔2017) 24 号）在生产经营单位建立安全总监制度

的规定要求，进一步强化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 

完善安全管理体系，全面提升安全生产管理能力和水平，促进本

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的

第一责任人，其他负责人对各自分管业务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负

领导责任。安全总监是协助主要负责人履行安全生产职责的高级

管理人员，对职责或授权范围内的事项承担相应的领导和监督责

任，不替代主要负责人、其他业务分管负责人及安全管理机构负

责人履行安全生产法定职责。安全总监原则上应专职，市管一级

国有企业安全总监可由总经理助理级领导人员兼任。 

第三条本市符合下列条件或情形之一的具有生产经营活动

的生产经营单位推行安全总监制度： 

（从业人员总数超过 300 人的生产经营单位； 

（从业人员总数超过 100 人的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

品等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单位，矿山、金属冶炼、 



建筑施工、道路运输、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等行业领域的生产经营

单位； 

（行业领域部门有特殊规定的，还应符合其规定； 

（鼓励支持其他有条件的生产经营单位，结合生产经营

规模、安全风险等因素推行安全总监制度。 

第四条安全总监的主要职责职权如下： 

（监督管理权。协助主要负责人综合协调管理本单位安

全生产工作，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

度，并监督落实；依靠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开展安全生产工

作；定期向主要负责人汇报履职工作情况；协助主要负责人每年

向从业人员通报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监督落实本单位年度安全生

产工作计划及重点工作。 

（参与决策权。参与本单位生产经营决策，对是否符合

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和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要

求，提出意见建议。 

（停止违章作业权。有权阻止和纠正本单位违反安全生

产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的决定和行为，并及时向主要负责人报

告。 

（考核权。协助主要负责人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

任制奖惩考核机制，考核与监督本单位各部门、各岗位履行安全

生产责任制情况，行使考核奖惩权力；对本单位职务晋升、表彰

奖励候选人履行安全生产职责情况提出意见建议；对本单位安全

生产考核行使“一票否决权”。 



（五）其他职责。承担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和本单位

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五条安全总监任职需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热爱安全生产工作，坚持原则，品德端正，工作勤恳， 

任劳任怨，具有强烈的安全意识和工作责任心； 

（熟悉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熟悉本行业领域

的安全规章制度、工艺流程、操作规程等，掌握本单位的安全风

险源和重大危险源； 

（熟悉安全管理体系，具有较高的安全管理水平和较强

的组织领导协调能力。善于沟通协调，能积极主动和有效解决各

类安全生产问题。熟悉本单位事故预案，能够及时应对处置生产

安全事故； 

（取得工程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或注册安全工程师执

业证，且在本行业领域内从事安全管理工作满 3 年； 

（相关行业领域有特殊要求的，还应符合其特殊要求。 

第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结合实际选拔配备安全总监，以正式

文件任命并向属地行业领域主管部门和应急管理部门报告。安全

总监每年应按要求参加有关部门组织的安全生产培训。 

第七条设置安全总监的生产经营单位，结合实际制定安全

总监管理制度，并纳入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

度体系，细化安全总监的职责职权、任免、福利待遇等。 

第八条市政府有关部门和各区政府要制定实施方案，建立

设置安全总监的生产经营单位清单，积极推动安全总监制度有效

落实。已经建立安全总监制度的行业领域，按照本办法进一步完 



善有关制度，深化组织落实。 

第九条市政府有关部门和各区政府要加大安全总监制度的

宣贯力度，充分发挥舆论和政策的宣传引导作用，营造有利于制

度推行的良好氛围。 

第十条市政府有关部门和各区政府要将安全总监制度落实

情况作为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标准化创建、诚信体系和目标管理

考核等工作的重要内容。 

第十一条本办法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抄送：市政府有关部门，市委宣传部、市委组织部。 

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办公室 	 2020 年 11 月 13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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